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2021 年度报告及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宏达股份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的相关规定，我们作

为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阅读了《宏达

股份 2021 年年度报告》及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会议材料，对本次会议

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现对如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对公司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等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报告期内对外

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和监督，并核对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相关内

容，现就有关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1、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专项说明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未发现存在公司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况，也未发现公司存在违法违规担保的情况； 

2、公司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 元，无尚

未履行完毕和当期发生的对外担保情况。 

独立意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存

在与证监会相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二、关于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提交本次会议的《宏达股份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我们

认为：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年度



报告披露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我们同意《宏达股份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三、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原董事李卓先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递交书面辞职报告，根据《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的相关规定，李卓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经董事

会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相关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核，提名帅巍先

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周建先生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规定，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鉴于周建先生在公司独立董事的

任期即将届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相关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公司董

事会提名李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根据有关规定，在新任独立

董事就任前，周建先生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继

续履行独立董事及所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责，直至新任独立董事补选产生

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我们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根据

《公司法》、《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认为：董事会提

名帅巍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李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候

选人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公司法》、《证监会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提名帅巍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李

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李军先生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聘任帅巍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 

我们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聘任高管人员帅巍先生的相关资料，根据《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我们认为：帅巍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

其高管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帅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五、对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审阅了公司《2021 年度审计报告》和《宏达股份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经审计，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05,773,112.41 元，其中母公司 2021 年实现净利润 186,062,110.64 元，截至 2021

年度末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5,369,694,594.67 元。鉴于截至 2021 年末公司母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定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决定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预案，并同意将本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确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方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确认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的议案》，根

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我们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方

案符合公司相关薪酬政策规定，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规模、经营情况等因

素，涉及相关利益的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方案。 



七、 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

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出具的《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及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进行了审阅，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公司内

部控制是有效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同意《宏达股份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八、关于续聘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我们审查了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成员的

相关信息，认为其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

计工作的要求。公司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九、关于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开展境内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四川华宏国际经济技术投资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

与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和产品相关的境内套期保值业务。 

经审阅公司提交本次会议的《关于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开展境内套期保值业务

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四川华宏国际经济技术投资有限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对公司主要产品锌锭以及生产锌合金的原材料择机进行境内套期保

值，有利于减少产品和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公司对该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四川华宏国际经济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在董事会

授权期限和授权金额范围内开展境内套期保值业务。 

十、关于公司制定《未来三年（2022 年—202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独立

意见 

为兼顾公司自身发展与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董



事会制定了《宏达股份未来三年（2022 年-2024 年）股东回报规划》。经审阅公

司提交本次会议的《宏达股份未来三年（2022 年-2024 年）股东回报规划》，我

们认为：该股东回报规划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符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董事会制定的《未来三年（2022 年—2024 年）股东回报规划》，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依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

有关规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上述通知规定执行。经审阅公司提

交本次会议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及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准则规定，对公司相应的会计政策进行变

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十二、关于对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提交本次会议的《宏达股份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我们认为：

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独立董事:     周  建         郑亚光          陈云奎 

 

 

2022 年 4 月 28 日  


